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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通告第 02/2011 号 

与《2011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有关的加盖印花程序 

《 2011年印花税（修订）条例》 (「修订条例」 )  于 2011年 6月 30日

刊宪。此修订条例在现有的从价印花税之上，就在 2010年 11月 20日或以后

取得，并在取得后二十四个月内转售的住宅物业交易加征额外印花税，以

及取消有关延迟缴付印花税的现行安排。  

2.  本通告旨在向客户说明在修订条例生效后，本署就可予征收印花税

的文书加盖额外印花税及取消延迟缴付印花税的安排。

加盖印花的申请  

3.  由 2011 年 6 月 30 日起，客户需在新表格 (I.R.S.D.表格第 112(C)号，

第 114(C)号，第 115(C)号及第 117(C)号 (06/2011 修订版本 ))填写有关从价印

花税及额外印花税的资料。作为过渡安排，客户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或以

前仍可使用旧表格递交加盖印花申请印花，惟客户须一并填妥本通告附录

内所需资料。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后，本署将会取消旧表格。届时，请客

户使用新表格提交加盖印花申请。  

4. 印花税署即将出版有关「额外印花税」的执行指引，以阐述有关税

例的释义及执行。

取消延迟缴付印花税  

5. 就价值在港币 2,000 万元或以下的住宅物业交易而言，如果有关的

买卖协议是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或以后签立，可申请延迟缴付印花税的选

择将会被取消。  



(a) 当一份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前签立的临时买卖协议被另一份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或之后签立的正式买卖协议所取代（即签立正式

买卖协议的日期在该临时买卖协议的 14 天内），有关延迟缴付印

花税的安排将不适用于在修订条例生效后签立的正式买卖协议。  

(b) 当一份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前签立的临时买卖协议被另一份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或之后签立的正式买卖协议所取代，如两份买卖

协议的日期相距逾 14 天，则临时买卖协议仍需加盖印花，延迟缴

付印花税的安排仍适用于该临时买卖协议。有关申请期限为签立

该临时买卖协议后的 30 天内。  

(c)  当只有一份根据《印花税条例》（香港法例第 117 章）第 29B 条签

立的住宅物业买卖协议，如果该协议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或以后签

立，不论是临时或正式协议，有关延迟缴付印花税的安排将不适

用于该买卖协议。  

6. 电子印花服务不适用于须缴付额外印花税及申请延迟缴付印花税的

个案。客户需就有关个案以纸张方式向本署递交加盖印花申请。

7. 如对本通告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2594 3202 与本署聯络。

印花税署  

2011 年 6 月 



附录 
补充资料 

第一部: 额外印花税 (注 1) 

1. 卖方是否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或以后取得此物业? □ 是 □ 否 (请填写第四部‘声明’)

2. 若题 1 的答案为「是」，请填写以下甲部或乙部。

□ 甲部：卖方在 24 个月或以内取得及转售此文书中的全部物业

(a) 取得日期（日/月/年） (注 2)        /      /

取得物业的交易中「可予征收印花税的文书」的文书编号 (如适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转售日期（日/月/年） (注 2)        /      /   

(c) 物业持有期（注 3）         /      /   

□ 6 个月或以内 □ 超过 6 个月但在 12 个月或以内 □ 超过 12 个月但在 24 个月或以内

□ 乙部：与甲部相同，但物业的不同部份有不同的取得日期或只有部份物业是在 24 个月或以内取得和转售

物业 1 物业 2 物业 3 

(a) (i) 物业地址(在取得后二十四个
月或以内转售的住宅物业) 

(ii) 取得权益 

(iii) 土地注册处物业参考编号 

□ 100%

□ 50%

□ 其它 ______ %

□ ______________

□没有物业参考编号

□ 100%

□ 50%

□ 其它 ______ %

□ ______________

□没有物业参考编号

□ 100%

□ 50%

□ 其它 ______ %

□ _____________

□没有物业参考编号

(b) 该物业的总代价款额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c) 取得日期 （日/月/年）(注 2) __ / _ / _ __ __ / _ / _ __ __ / _ / _ __ 

 取得物业的交易中「可予征收
印花税的文书」的文书编号 (如
适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 

(d) 转售日期（日/月/年）(注 2) 
__ / _ / _ __ __ / _ / _ __ __ / _ / _ __ 

(e) 物业持有期（注 3） 

(i) 6 个月或以内 

(ii) 超过 6 个月但在 12 个月或以内 

(iii) 超过12个月但在24个月或以内 

□ 

□ 

□ 

□ 

□ 

□ 

□ 

□ 

□ 

3. 额外印花税的豁免是否适用? □ 是 (请填写第二部「裁定申请」)

□ 否 (请填写第三部「应缴额外印花税」)

第二部: 豁免缴纳额外印花税的裁定申请 (须支付裁定费 $50) 

申请原因(请夹附此豁免申请的证明文件) : 

□ 提名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接受物业权益，以及把物业转售或转让予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 

□ 在「可予征收印花税的贯卖协议」或「转易契约」上增加/删除原有买家的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的

名字的个案。

□ 由法院判令或命令作出或依据法庭判令或命令作出的物业出售或转让(包括所有按《土地（为重新发展

而强制售卖）条例》(第 545 章)发出的强制售卖令，以及不论是否属《税务条例》第 2 条所指的财务机

构的承按人取得的止赎令)，以及卖家出售其自法庭判令或命令转让予或归属予卖家的物业。



□ 属《税务条例》第 2 条所指的财务机构的承按人，或该承按人委任的接管人，透过不同方式把已承按的

物业出售。

□ 由遗产代理人出售离世者的物业，以及出售或转让一个从离世者遗产中继承或根据生存者取得权取得的

住宅物业。

□ 出售物业仅关乎破产人的产业或因无力偿付其债项由法院清盘的公司的财产。

第三部: 应缴额外印花税 (如适用) 

应缴款总额: $                  __  

缴款分配:  卖方        %    买方   % 其它 % 

第四部: 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就本人所知，本申请表内所载的数据，全属正确，而且是数据的全部。 

签署: 日期: / / 

姓名: 

身分: □ 卖方 □ 买方 □ 法律代表 □ 物业代理 □ 其它

第五部: 律师行资料 (如适用) 

商业登记及分行号码: 

联络档号:    _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 请 ✓适用者

附注 

1. 「额外印花税」适用于卖方或转让方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或之后才取得，并于取得后 24 个月或以内转售或转让

的任何价值的业住宅物业交易。 

2. 就「额外印花税」而言，是以「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的签署日期作为某人「取得」或「出售/转让」了

该项物业的日期。「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包括临时买卖合约及买卖合约。假如没有「可予征收印花税

的买卖协议」，则以签署「转易契」的日期为准。假如在一项交易中有多于一份「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

则以最早签订的协议的签署日期，为「取得」或「出售/转让」该项物业的日期。

3. 「额外印花税」是按卖方转售前持有物业的不同持有期而定的税率计算，税率分为三级：

(a) 如卖方已持有物业 6 个月或以内，税率为 15%；

(b) 如卖方巳持有物业超过 6 个月但在 12 个月或以内，税率为 10%；

(c) 如卖方已持有物业超过 12 个月但在 24 个月或以内，税率为 5% 。

例子：取得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20 日 

(i) 物业持有期为 6 个月或以内，即卖方在 2011 年 5 月 19 日或之前转售物业。 

 (ii) 物业持有期为超过 6 个月但在 12 个月或以内，即卖方在 2011 年 5 月 19 日之后至 2011 年 11 月 19

日或之前转售物业。 

(iii) 物业持有期为超过 12 个月但在 24 个月或以内，即卖方在 2011 年 11 月 19 日之后至 2012 年 11 月

19 日或之前转售物业。 

机构盖章 


